
2010.12.10┃

星期五
┃

见习编辑：余 欢
┃

版式设计：顾 静

新闻热线：0571-85212132 13857101115

5
纵深

“佳佳这段时间变得越来越热心了。”重庆
曾家岩社区主任甘清尤说，在赛智网络信息技
术服务中心上班的艾佳，以前不怎么热衷公益，
上月社区组织两次义务劳动，艾佳都主动报名
参加，且常打电话到社区询问有没有公益活动。

热衷做好事本不错，“80后”的艾佳却告诉
记者自己是“被雷锋”了。原来，上月公司出台新
规，要求全体员工每月做不少于10次的好人好
事，并将结果作为员工每月绩效考核的重要依
据之一。

“为完成考核量，我天天变着花样做好事。”
艾佳说，公司每周对员工做的好事进行登记，周
五还进行“一讲、二评、三公示”集中学习，同事
们将自己本周做的好事展示出来，由领导点评。

为完成任务，也为了不在领导面前留下坏印象，
“只能在生活中‘被雷锋’了”。

“为完成任务，我想尽了各种方法。”同一单
位的周磊告诉记者，他向身边朋友广发“英雄
帖”，甚至将自己的QQ签名改成“我是活雷锋，
做好事叫上我”。

周磊还认为，因为单位对做好事进行了量化，
为完成任务，做好事只能“短平快”，如公车上让座、
扶老年人过马路等。他说，有位同事上报了8件好
事，每件都是在车上为人让座，只是让座的对象不
断在老人和孕妇之间变化，感觉像是敷衍了事。

同一单位的莫建东说，像周磊、艾佳这样的
同事，虽然对做好事有抱怨，但至少认真做了。
有的同事为了应付，谎报自己做了多少件好事。

■《法制日报》丁国锋何寿青金晓丽

历时7个多月，前后6次延期审理，高邮
历史上猖狂一时、 被当地黑恶势力一度称之
为“ 黄市长”的黄桂海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
集团，日前在高邮市人民法院审判下，最终得
以覆灭。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黄桂海，

被法院以 7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
17年，并处罚金150万元。 其余7名团伙成
员分别被判处1年6个月至12年不等的有
期徒刑。

虽然这一涉黑案件已尘埃落定，但是，这
起案件背后所暴露出的问题，不免让人沉思：

这群“ 乌合之众”是如何“ 做大做强”的呢？ 其
背后揭示出了什么问题？

开地下赌场攫取首桶“黑”金
从2005年起，江苏省高邮市突然冒出了

一个“地下市长”，带领着一批社会闲散人员，
井然有序地经营出了一个“地下王国”：

开设赌场、通过向赌徒“放水”发放高利
贷……这些行为因为没有及时受到法律严
惩，一群社会闲散人员逐渐在黄桂海周围聚
集，而黄桂海则在他经营的圈子里被称为“黄
市长”。

年仅35岁的高邮本地人黄桂海，曾因
犯寻衅滋事罪于2000年12月被高邮市人民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刑满释放后，黄桂
海曾先后开过宾馆、寄卖行，从事过水产生
意、房产和汽车买卖。因为看到地下赌博盛
行、放高利贷有利可图，他很快就涉足了高
利贷“行业”，以3%至20%的月利率非法放
贷牟取暴利。

同时，黄桂海采用安排“看场子”、感情拉
拢、金钱物质资助或奖励、为骨干成员设立禁
毒令等方式网罗手下，逐步形成以其为首，梅
文书、陈大明等人为骨干成员，朱广友等人为
一般参加者的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

为了维系犯罪组织的生存发展，黄桂海利
用组织成员大多是刑满释放人员的恶名，对涉
足赌博及高利贷的普通群众形成了“令人畏
惧”的心理威慑。在高利放贷过程中，不仅多次
采用暴力、胁迫性手段，有组织地实施寻衅滋
事、敲诈勒索、强迫交易、非法侵入住宅等违法
犯罪活动，还多次利用恶名和暴力手段介入他
人纠纷，并通过在一些公共场所寻衅滋事来强
化其已有的恶名，巩固其在高利贷领域的强势
地位。

令人瞠目的是，在他们长期称霸当地民间
借贷市场期间，受害者大多不得不变卖房产偿
还债务，或背井离乡，社会影响恶劣。

以恶名“经营”实业敛财
“黄市长”的“经营”模式为：他自己负责筹

集资金，物色放贷对象，指挥、协调放贷讨债工
作；其手下的骨干成员梅文书、陈大明等人则
负责放贷讨债等工作；梅文书等人则再控制
“侉六”、“朱老二”等其他骨干，采取“派工式”
安排放贷、讨债等任务。

其中，“黄市长”身边34岁的得力干将梅
文书，15岁时就曾因偷窃、流氓、寻衅滋事、抢
劫等不法行为先后4次被司法机关治安拘留、
被劳动教养1次、2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横
行乡里的恶迹比起“老大”来说，可谓“有过之
而无不及”。

2009年4月17日23时左右，梅文书纠
集柏俊等4人在当地一家名为“聚香缘”的美
食城，以鸡肉串变质、食后肚子疼为由滋事。
饭店大堂经理及厨师到场调解，却被强迫吃掉
了剩下的鸡肉串。之后，梅文书等人又强行将
生鸡肉串塞进厨师口中，强迫其生食。第二天，
这群无赖竟然还到当地医院要求住院检查，后
又纠集十多人到饭店，以讨要说法为由，采用
堵门、高喊“聚香缘的东西不能吃”等手段起哄
闹事。饭店负责人不得不安排他们享受“免费
服务”，并递上两条名烟，才将事情平息。

黄桂海在开设赌场、放高利贷之外，还

以其恶名“经营实业”，其中不乏强迫交易的
行为。

2003年10月间，黄桂海先以年租金2万
元的价格租用了陆某的门面房的四、五层经营
旅馆，当时约定租赁期限为3年。在装修过程
中，黄桂海先以3年收不回投资为由，要求延
长租赁期限至4年；装修结束后，又以“损坏家
具不要怪他”相威胁，要求陆某与租赁二、三楼
的家具经销商毁约。当陆某被逼与别人毁约
后，黄桂海又以在一楼大厅设置吧台相要挟，
逼迫陆某同意退租。陆某被逼无奈，先后支付
给黄桂海16万余元。

据了解，仅2005年至2009年6月间，黄
桂海开设的私人账户流入资金累计高达1680
余万元，此外还拥有房产5处，其中包括别墅
1处、商品房2套、商铺2处，还投资宾馆1家、
洗鞋店1家，案发前还有近200万元的高利贷
尚未收回。

重庆一公司要求每人每月至少做十件好事，并纳入绩效考核

作为一家企业，除了考虑经济效益
外，还应考虑社会效益，尽到企业的社
会责任。赛智公司开展好人好事评比
活动，也许方式方法有待完善，但大力

提倡员工为社会扬正气、树新风，将精
神文明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引导员工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值得
肯定的。

■《重庆晚报》陈静吴显佳

学雷锋做好事本是基于自愿，可近段时间，重庆赛智网络信息技术服务中心的员工却感觉
“ 被雷锋”了———公司实行新的考核标准，要求员工每月做好事不低于十次，并纳入绩效考核。

员工们困惑地说，如此做好事已成一种负担。

就好人好事量化考核活动，记者前日对活
动发起人、赛智网络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总经理
王雷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什么要在公司推出这样一个活动？
王雷：我父亲是老党员，我也有20年党龄

了。我认为“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公司员
工也能体会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做一个乐于奉
献的人。而且，到我公司上班不仅是在这里打
工，我对他们都有一份责任。

记者：单位领导参加考核吗？你做了什么？
王雷：公司包括我17人，每个人都纳入考

核。我做好事主要是为员工谋福利这方面，比如
我在江北三室一厅的房子没有出租，而是免费
提供给员工居住，缓解他们的住房压力。

记者：你怎样对员工的好人好事进行量化
考核呢？

王雷：单位没对员工做好事进行监管，即使
没完成规定量也不处罚，不想给员工增加心理
负担，全靠自觉。同时，对做得相对突出的员工

进行精神及物质上的奖励，如公示表扬、奖励话
费等。此外，职代会对好人好事进行评分，计入
绩效考核，这部分占绩效考核的30%，200元左
右。考核以奖励为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员
工的荣誉感。

记者：评选活动的效果怎么样？是否形式大
于内容？

王雷：不很理想，大多数同事没有完成考核
量，有60%的员工表现出抵触情绪。现在的年轻人
比较浮躁，没有信仰，缺乏社会责任感和自觉性。
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树立感恩、善良、包容、快乐
的理念。在实践过程中，确实有员工对这种形式提
出质疑，但我希望他们转变观念，化被动为主动，
能阳光地面对生活。当然，只是这个活动不一定能
起到根本的改变，单位还会在其他方面做努力。

记者：这样的评选还会继续吗？
王雷：我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这样的理念不变，这样的活动还会继续，只
是形式上会根据实践作相应调整。

■专家这样点评

企业希望承担起社会责任，使员工
懂感恩、知责任，并固化为一种企业文
化，把虚喊口号落到实处，这种精神是值
得提倡的。但硬性规定好人好事次数的

做法，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容易让
员工将本应发自内心的真情变成流于表
面的敷衍，希望在引导员工承担更多社
会责任时，更注重实际效果。

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重庆聚能汽车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甘时勇）

做好事要量化就是教条主义
（重庆社科院企业研究所所长王秀模）

■员工这样在做

■老总这样自评

开赌场放高利贷称霸民间借贷市场
高邮“ 黄市长”猖獗5年终覆灭

一不小心被人架着过马路 潘文画

做好事短平快感觉敷衍了事

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员工荣誉感

员工：我们感觉“ 被雷锋”了
老总：希望员工乐于奉献


